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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循道中學 

就學政策 

 

目的 

1. 培養學生定時上學的習慣，以及向學生灌輸對學校教育的正確態度和價值觀；  

2. 制定清晰的指引和程序，供學校教職員遵從，以及讓家長配合，為學生營造一個理想的

學習環境；  

3. 及早為有出勤問題或高危的學生提供適切協助。  

 

策略 

1. 學校為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及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及輔導措施，照顧學生在學

習、情緒、行為及其他成長方面的需要。此外，學校亦提供適切的生涯規劃教育和升學

及就業輔導服務，為學生的升學及就業發展作好準備; 

2. 學校採取及早預防、及早介入和以學校為本的模式，聯同相關教職員 (例如班主任、訓

輔人員)一起制訂和推行各項施，培養學生對學校學習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3. 學校提供均衡的課程，並制訂妥善的學與教策略，以照顧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學生;  

4. 跨專業協作至為重要。學校應結合訓導及輔導工作，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及培養他們

正確的價觀和正面的態度。教師應與學生輔導人員及社區內相關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

共同協助高危學生/邊緣輟學生;  

5. 學校善用社區資源，協助轉介有行為/情緒問題或需要的學生接受學校以外的支援服

務。  

 

奬勵考勤表現良好學生 

1. 為鼓勵學生建立良好的上學習慣，學校設有奬勵機制讓學生明白保持良好考勤紀錄的

重要性，亦透過正向回饋，強化學生良好的上學習慣。 

2. 每學期，同學出席率達 100%及準時上學，記優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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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缺課的處理  

(A) 缺課原因分類舉例  

合理的缺課原因 不合理的缺課原因 

⚫ 病假  

⚫ 事假  

➢ 直系親屬紅/帛二事  

➢ 辦理證件  

➢ 校外考試、交流團、比賽或面試  

➢ 覆診或預約治療  

➢ 因天氣或交通問題導致不能上學  

➢ 突發家庭事件  

➢ 有需要參與短期調適課程 

⚫ 回鄉或外遊  

⚫ 辦理可於非上課時間進行之事務  

⚫ 因遲到或未完成功課而缺課  

⚫ 持續以生病為缺課理由而未能提供註冊

醫生証明  

⚫ 逃學 

⚫ 不願意上學或躲懶 

備註:  

(一) 病假  

1. 學生若因生病需留家休息，家長需於當天上午 8時前致電校務處請假；  

2. 如果學生請假兩天或以上，必須提交醫生證明及家長信，於返校首天交給班主任辦

理告假手續；  

3. 班主任再轉交給校務處作進一步處理及存檔。 

(二) 可預知事假  

1. 家長須事前三天或以前交申請信予班主任或請假，並列明理由。班主任將申請信盡

快轉交校方進行審批。 

2. 突發事假：家長須事後補辦申請。  

 

(B) 申報缺課學生程序  

學校嚴格遵守規定，向教育局申報學生缺課個案。學生連續缺課七天必須於當天上報教

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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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缺課指引、工作分配及細則  

校務處與副校長、訓導主任及社工就每一學生缺課的個案緊密聯繫。  

學生缺課日數 負責人 職責與處理方法 

缺課一天 班主任 ⚫ 如家長致電學校請假，校務處職員會提提醒家長須

補回請假信  

⚫ 如未能聯絡家長，將透過便條通知班主任，請班主

任跟進 

⚫ 如家長未有致電回校請假，校務處將致電家長，了

解學生缺席理由，並提醒家長須補回請假信 

⚫ 在 eClass註明學生缺席理由，並以便條通知班主任 

⚫ 如未能聯絡家長，請班主任跟進 

連續缺課兩天 校務處職員 ⚫ 與缺課一天做法相同 

班主任 ⚫ 不論原因，缺課第二天必須聯絡家長了解缺課原

因，予以問候或提供協助 

⚫ 有合理原因(如生病、家有要事)，提示家長，學生

復課後交醫生證明給班主任  

⚫ 若學生缺課原因不合理、缺課原因有可疑、未明缺

課原因或突發家庭事件，務必通知副校長/訓導主任

/學生輔導人員給予意見或介入處理 

累積缺課五天 班主任 ⚫ 提醒學生以後每次缺席，病假須具醫生証明 

連續缺課七天 

(參閱附錄 IV) 

校務處職員 ⚫ 與缺課一天做法相同 

⚫ 通知副校長、訓導主任、學生輔導人員及班主任  

⚫ 透過 CloudSAMS(eForm)申報學生缺席情況(參閱附

錄 II) 

副校長、訓導主任

及學生輔導人員 

⚫ 學生輔導人員安排與班主任進行家訪，以關心及了

解學生情況  

⚫ 若缺課持續，則由學生輔導人員或訓導主任家訪  

⚫ 按「及早知會程序」，請校務處職員利用網上校管系

統(CloudSAMS)，向教育局呈交電子表格 A，以遞

交學生的資料及離校/缺課原因(包括事假及病假)(參

閱附錄 II)  

⚫ 如有需要，聯絡家庭社工、教育心理學家或專業機

構，尋求意見/支援  

持續長期缺課

又未能聯絡 

訓導主任及學生

輔導人員 

⚫ 寄信通知家長，提醒家長需確保孩子有接受教育的

權利 

⚫ 若持續整學期都未能聯絡，作自動退學論。 

*附錄 II及 IV摘錄自教育局通告第 21/2024號「確保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4 

 

(D) 復課處理   

事項 負責人 職責與處理方法 

學生復課 

(包括因病休學

及持續缺課) 

校務處職員/訓輔

同工/社工/班主任 

⚫ 通知教育局  

⚫ 輔導、社工跟進學生學習及心理狀況  

⚫ 由訓輔老師、社工、班主任了解個案，為重返校園

的學生制訂支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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